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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家

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”重点专项。

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1 年度定向项目申

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：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

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围绕质量强国、科

技强国、健康中国、数字中国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，加强国家质

量基础设施体系量子化、国际化、智能化、数字化、系统化建设。

2021年度指南按照“基础研究—关键技术—集成示范”三个

层次，进行全链条设计、一体化实施，围绕基础前沿和战略任务

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2大方向进行部署，拟支持 4个定向委

托项目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9000万元。

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申报。所有项

目均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项目执行期

原则上为 3~5年。项目下设的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每个项目参与

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。项目设 1 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 名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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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。

1. 国际单位制演进与计量新体系

1.1 零链条溯源计量关键技术研究

研究内容：在国际单位制量子化/常数化变革背景下，开展微

小型化冷原子频率标准与直接溯源到基本物理常数和频率的温

度、电能、微波电场计量关键技术研究，研制面向空间站等特殊

环境的热力学温度原级计量、面向电能的量子电压任意波形原级

计量、面向复杂电磁环境的微波场强原级计量的标准参考装置，

为相关领域提供现场原级计量解决方案。

考核指标：基于单束激光和芯片冷却原子的冷原子钟百秒频

率稳定度达到 5×10-12（冷原子芯片尺寸 1.5cm×1.5cm×0.1cm），

零链条溯源的热力学温度原级计量装置标准不确定度优于 2×

10-4（100K~400K），基于量子电压任意波形的直流电能原级计量

装置标准不确定度优于 3×10-6（600V，120A），量子微波场强原

级计量装置标准不确定度优于 2%（1V/m~10V/m，1GHz~40GHz）。

有关说明：由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中国

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
1.2 应对国际单位制变革—量子基准关键技术研究

研究内容：针对“秒”定义变革路线图，研究光钟不确定度控

制和评定技术，开展光钟绝对频率测量和比对研究，提升光钟运行

可靠性，参与驾驭产生中国标准时间及国际原子时。针对“千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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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定义，研究影响力值测量稳定性与重复性的关键因素，提升千

克复现能力。针对未来新国际温标的建立，研制基于两种独立原理

的热力学温度 T 同步测量系统，研制可替代汞三相点的新型固定

点计量原器，实现新国际温标对热力学温度 T 的最佳估计。

考核指标：中性原子光晶格钟和离子光钟各 1套，自评定相

对频率不确定度优于 5×10-18，采用现行秒定义测量相对频率，不

确定度优于 3×10-16，形成运行率大于 50%/10 天，参与驾驭国际

原子时 6次/年或以上的能力。测量 1kg 标准砝码的相对标准不确

定度优于 3.8×10-8。接触和非接触测量（400~1300）K的（T-T90），

相对标准测量不确定优于（1.6~4.8）×10-5。

有关说明：由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中国

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
2.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 NQI 协同创新

2.1 空中交通管理信息标准技术研究与应用验证

研究内容：构建国家空管信息标准体系；研究面向航空运输

的北斗卫星导航产品关键性能评价计量方法与技术；研究面向空

管监视图像和管制语音智能化识别的质量计量方法；研究国家空

管信息分类编码、术语、语义表达等标准；研究空管信息的获取、

处理、存储、集成等技术标准；研究跨系统、多标准体系相融的

空管信息代码转化、共享交互、应用服务标准；选取典型区域进

行验证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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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指标：形成我国空管信息标准体系 1套；研制基于北斗

的星基导航增强系统时空性能测量装置1套，位置精度优于0.1m，

告警时间小于 3s，具备对 ADS-B、多点定位、S模式二次雷达应

用北斗信号的测试验证能力；研制管制语音识别测试平台 1套，

管制语音库数据≥10 万条，识别准确率评估误差小于 0.1%；研

制我国空管信息国家标准/行业标准（报批稿）15 项，至少包括

分类编码、共享交互、存储服务、应用服务等标准；申请发明专

利≥15项；空管信息标准验证平台 1套。

有关说明：由国资委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中国电子科

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（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与技术国家重点

实验室）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

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：1。

3. 生命健康与绿色环保领域 NQI 协同创新

3.1 医疗机构生物气溶胶防控关键技术标准及评价技术研究

与应用

研究内容：基于临床环境以及生物气溶胶扩散的分析，全面

评价医疗机构不同场景对生物气溶胶浓度、微生物种类、生物组

分等的防控需求；研究不同通风过滤材料和装置对气溶胶捕获和

微生物杀灭的影响，建立通风系统过滤器的效率级别选择标准和

效率可靠性评价体系；研究大尺寸空间气流组织形式对气溶胶扩

散和传播的影响，针对不同场景建立现场检测气流组织有效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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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手段和评价体系；研发微生物气溶胶绝对计数装置，研究微

生物气溶胶浓度/粒度/荧光/生物活性等关键参量的实时、精准测

量方法，研制微生物气溶胶浓度、粒度、荧光等相关标准物质，

并研究量值溯源与传递技术；研究建立适用于第三方检测的生物

气溶胶防控效果评价方法。

考核指标：针对门诊、急诊、普通病房等典型应用场景，提

出通风过滤系统防控生物气溶胶的技术方案，典型场景环境内基

本观察点空气洁净度不低于 8.5级；研制微生物气溶胶高准确度、

实时计数测量装置 1套，采样时间分辨率 30s/循环，其荧光标准

粒子浓度测量范围覆盖（30~10000）个/L，气溶胶计量校准检测

速率>1.5L/min，粒子浓度测量不确定度≤5%，研制相关国家标

准物质 2~3种；编制医疗机构气溶胶传播防控技术及实施指南 1

部；研制国家标准/行业标准（报批稿）、技术规范等≥3 项；在

3~5家医疗机构开展基于新标准或规范的防护系统的应用。

有关说明：由广东省科技厅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广州

医科大学（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）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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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

澳、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

职受聘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

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

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

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

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，课题负责人可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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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

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、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

企业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3~5 年。项目下设的课题数不超过 5 个，

每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秦媛，电话：010-588848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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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/职务

1 方 向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

2 胡 健 华南理工大学 教 授

3 刘 俭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 授

4 胡传平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研究员

5 曹 彬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建筑师

6 欧阳劲松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

7 汤万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研究员

8 谭平恒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研究员

9 何 桢 天津大学 教 授

10 周清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

11 龙伟民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

12 丁 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标准总监

13 俞晓平 中国计量大学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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